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府行救字第1060122613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台東縣卑南鄉太平村太平路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台中市沙鹿區樂群新莊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6段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南投縣信義鄉羅那村信筆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南投縣信義鄉羅那村信筆００號

訴願人：呂００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００號
訴願代表人：呂００ 住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有街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信義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7月4日信鄉土農字

第1060014246號、1060014268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信義鄉青雲段16、17地號、人倫段192、238、203、206、539、538、537、481、231、483地號、人和段1057、1058地號、豐丘段399、136地號共16筆土地為非法占用經訴訟判決確定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經原處分機關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於105年10月4日決議通過將該16筆土地辦理公告改配，遂以105年11月10日信鄉農字第1050024234號公告改配，公告期間自105年11月11日至105年12月10日；申請期間自105年12月12日至105年12月30日止，訴願人於105年12月20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分配豐丘段399、136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惟本縣信義鄉鄉民代表會第20屆第11次臨時會提案「有關本鄉原住民保留地經法院判決收回之土地，請鄉公所暫緩改配，由鄉公所負責代為管理，避免衍生土地糾紛」決議通過，並以106年3月6日信鄉人代人字第1060000197號函請原處分機關採納辦理，原處分機關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就上開16筆土地之改配案，於106年3月31日審查結果青雲段、人倫段、仁和段等14筆地號通過改配，豐丘段399、136地號不通過。訴願人於106年5月8日向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提起訴願請求分配上開兩筆土地，案經該局依訴願法第4條第1款規定移轉由本府受理，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依本辦法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得由鄉(鎮、市、區)公所公告30日後，按下列順序辦理改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一、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二、尚未受配者。三、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原住民有違法轉讓、轉租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得申請受配。」第6條第1項第2款「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應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二、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收回、所有權移轉、無償使用或機關學校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查事項。」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12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改配、權利拋棄、權利混同等事項，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核定。」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於信義鄉公所105年11月10日公告改配青雲段等16筆原住民保留地，於105年12月20日即於期限內完成登記，至今14筆土地都已完成改配，唯獨豐丘段399、136地號土地不予改配，其理由竟然是鄉民代表信口開河指稱「似有財團介入」為理由而決議今後原住民保留土地將不辦理改配，訴願人是沒有土地的鄉民，依據管理辦法第20條辦理土地改配登記是法律賦予我原住民的權利，保留地改配依法是信義鄉公所與土地審查委員會的法定權限，鄉民代表無權置喙，其決議不能約束公所與土地審查委員會，更不能違背法令，公所應依法行政將豐丘段399、136地號土地改配於訴願人，資為爭議。

三、查本案自原處分機關以105年11月10日信鄉農字第1050024234號公告改配，訴願人於105年12月20日檢附文件申請分配豐丘段399、136地號土地，該兩筆土地雖經鄉民代表會函請原處分機關暫緩分配並經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通過暫不分配，惟訴願人106年5月8日提出訴願時，原處分機關尚未作成行政處分，訴願人以原處分機關對於申請案件怠於為行政處分而提起課予義務訴願，嗣後原處分機關於106年7月4日以信鄉農字第1060014246號函、1060014268號函駁回分配之申請，訴願人之訴願聲明為請求分配系爭土地，故應審酌之訴願標的為上開駁回處分有無違法或不當，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10月21日原民土字第105005
42475號令頒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其第（五）項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改配之標準作業程序，審查階段由公所實地會勘調查土地利用情形擬定分配計畫、送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查、公告分配計畫30日後受理申請分配、公所初審送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查、公所初審不符合或土審會審查有審查建議者，通知15日內補正，不符合申請要件且無法補正、未補正或補正不合格者，駁回申請，合於要件公所即核定並通知申請人分配結果等流程。查訴願人於系爭土地公告改配後依限提出申請，公所依上開作業程序初審後提交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該委員會就鄉民代表會第20屆第11次臨時會提案「有關本鄉原住民保留地經法院判決收回之土地，請鄉公所暫緩改配，由鄉公所負責代為管理，避免衍生土地糾紛」其審查意見為：「本次提案通過，爾後如有經法院判決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建請仍須視情況依規改配與本鄉原住民。」公告改配之16筆土地，系爭2筆土地之審查結果為：「不通過」，其他14筆土地為：「通過」，此有106年3月31日會議紀錄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機關於106年7月4日以信鄉土農字第1060014246號、1060014268號函駁回訴願人分配系爭土地之申請，觀諸駁回申請之主要理由為：「呂美英、呂昕穎、呂駿宏、呂立人、呂婷婷、呂志才未設籍本鄉；呂家輝、呂念慈未實際居住豐丘村。」其與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所據理由雖有不同，然依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12條規定及上開標準作業程序可知，土地改配案經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之後，最後係由公所核定，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所為之決議及審查意見僅為公所准駁之參考。本案訴願人是否符合申請改配資格，依105年11月10日信鄉農字第1050024234號公告所載之改配對象為：「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0條規定按下列順序辦理分配與本鄉內之原住民：（一）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二）尚未受配者。（三）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原住民有違法轉讓、轉租原住民保留地，不得申請受配。」足見基於自行經營或自用土地，係以居住鄉內之原住民為分配對象，此另由改配計畫中所列（一）具有原住民身分、（二）設籍本鄉（三）實際居住分配地（四）無轉租、轉讓或拋棄土地之紀錄（五）分配後無超額設定情形（六）從事農耕之要件益明。查訴願人呂美英、呂昕穎、呂駿宏、呂立人、呂婷婷、呂志才未設籍本鄉，此有戶籍資料查詢列印附卷可稽；呂家輝、呂念慈雖設籍信義鄉羅娜村，惟未實際居住，此由信義鄉羅娜村辦公處106年7月19日信鄉羅村字第1060098號函檢附未實際居住之證明書影本可證明。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設籍或未實際居住所欲分配土地轄區資格不符合而駁回申請，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1項規定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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